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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 
 

本院為香港社會福利署「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計劃」）認可服務
機構，為參與「計劃」長者提供護理安老宿位及護養院宿位。讓有意在粤港
澳大灣區内地城市養老的長者，提供多一個選擇。 
 
內容 

(a) 4 人房的住宿費用、護理及個人照顧服務（*可申請補房費升級房間）； 

(b) 3 餐膳食及小食（如使用喂飼管的長者，喂飼奶水之費用已包括在資

助項目內）； 

(c) 每星期 2 次的復康運動； 

(d) 每月定期由駐院舍醫生提供的健康檢查、一般診治及每月人民幣 300

元為上限的處方藥物； 

(e) 如有需要，在香港新界區或深圳市內，提供每年 4 次，每次 4 小時醫

院門診陪診服務及每月一天在深圳市內醫院的住院陪護服務；及 

(f) 社工提供個案輔導和小組活動。 
 
收費 

 計劃下的入住長者無需支付在院舍的食宿費用、護理服務及個人照顾費用，

以及基本醫療费用； 

 長者須自費項目包括消耗品如尿片、傷口敷料等或自選額外項目如升級房

間等。 
 
香港福利措施可攜內地養老： 

 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 

 廣東計劃 - 高齡津貼或長者生活津貼； 

 醫療券 -「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 

 跨境電子紀錄 - 醫健通用戶可透過流動應用程式內的「跨境健康紀錄」功

能，於特定境外醫療機構安全地使用他們的電子健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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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經「安老服務統一評估」評定爲需要院舍照顧服務及正在中央輪候册內輪候

資助護理安老宿位或護養院宿位的長者。 
 
以下四類長者不適合參與計劃： 

 由社署署長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擔任其官方監護人的長者； 

 由社署社工擔任其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或公共福利金受委人的長者； 

 需要定期接受精神科覆診（認知障礙症除外）的長者：或 

 需要透析治療的長者。 
 
申請方法 

 透過跟進其長期護理服務的負責工作員，或聯絡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

心、醫務社會服務部、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提出申請或要求

轉介。 

 長居廣東省的香港長者可直接向計劃下心儀的認可服務機構或新家園協會

提出申請。 
 
 

深圳復康會頤康院  
網址：www.yeehong.org.cn  
地址：深圳市鹽田區青雲路 1 號 
電話：(86-755) 2528 2528 
傳真：(86-755) 2528 5111 
電郵：yeehong@yeehong.hk 
 
香港辦公室 
地址：九龍藍田復康徑 7 號香港復康會藍田綜合中心 C101 室 

（藍田地鐵站 D1 出口） 
電話：(852) 2534 3428 
傳真：(852) 2855 1947 
電郵：yeehong@rehabsociet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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